
 

  

資料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當局對事務委員會所提事項的回應  

 

 在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三年

四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委員要求當局就警務處及懲教署在過去數

年聘用非華裔人士的情況提供以下資料：  

( a )   每次招聘所提供的職位空缺數目，以及所接獲分別

來自非華裔人士及其他人士的職位申請數目；及  

( b )   非華裔求職者的成功獲聘比率，以及其不獲聘任的

理由。  

當局的回應  

2 .  在事務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五日的會議上，當局

向委員簡介有關聘用少數族裔人士為公務員的措施，包括警務處

和懲教署於二零一一年分別就警員及二級懲教助理的招聘甄選程

序所作的調整。這兩個職系於二零一零至一一、二零一一至一二

及二零一二至一三財政年度的相關招聘數字載於附件。自作出有

關調整後，來自非華裔人士 1的申請數字有所增加。此外，非華裔

人士申請者的成功比率平均較其他申請者為高。至於未被聘用的

非華裔人士，根據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主要原因包括申請者未

符合最低的入職條件、未能通過體能測試，以及於面試階段未獲

選為合適聘用。  

公務員事務局  

二零一三年六月  

                                                 

1
  申請者在招聘甄選程序毋須申報其所屬族裔。在本文引述的非華裔人士申請者數

字，是根據相關部門通過例如於面試時與應徵者面對面接觸等途徑而所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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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警員的招聘數字  

 

財政年度  

接獲的申請

數目  

來自非華裔人士的

申請數目 註  

獲聘的非華裔人士 註  

(成功比率 )   

來自非華裔人士以

外的申請數目  

非華裔人士以外的

獲聘人士  

(成功比率 )  

2 0 10 -1 1  1 0  7 97  3  1   

( 3 3 . 3 %)  

 

1 0  7 94  1  08 1  

( 1 0 . 0 %)  

2 0 11 -1 2  8  80 6  3 2  6   

( 1 8 . 8 %)  

 

8  77 4  7 4 4  

( 8 .5 % )  

2 0 12 -1 3  9  35 9  2 3  3  

( 1 3 . 0 %)  

 

[另外有三個處理中的

申請未包括在內。 ]  

 

9  33 6  8 9 4  

( 9 .6 % )  

 

總數   
2 8  9 62  5 8  1 0  

( 1 7 . 2 %)  

 

[另外有三個處理中的

申請未包括在內。 ]  

2 8  9 04  2  71 9  

( 9 .4 % )  

 

註 ： 申 請 者 在 招 聘 甄 選 程 序 毋 須 申 報 其 所 屬 族 裔 。 在 本 文 引 述 的 非 華 裔 人 士 申 請 者 數 字 ， 是 根 據 相 關 部 門 通 過 例 如 於 面 試 時 與 應 徵

者 面對面 接觸等 途徑而 所得的 資料。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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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二級懲教助理的招聘數字  

 

財政年度  

接獲的申請

數目  

來自非華裔人士的

申請數目 註  

獲聘的非華裔人士 註  

(成功比率 )   

來自非華裔人士以

外的申請數目  

非華裔人士以外的

獲聘人士  

(成功比率 )  

2 0 10 -1 1  1 0  3 67  8  1   

( 1 2 . 5 %)  

 

1 0  3 59  2 6 9  

( 2 .6 % )  

2 0 11 -1 2  9  73 1  2 1  0   

( 0 % )  

 

9  71 0  2 3 1  

( 2 .4 % )  

2 0 12 -1 3  1 0  1 09  5 1  6   

( 1 1 . 8 %)  

 

1 0  0 58  2 3 7  

( 2 .4 % )  

總數   
3 0  2 07  8 0  7  

( 8 .8 % )  

 

3 0  1 27  7 3 7  

( 2 .4 % )  

 

註 ： 申 請 者 在 招 聘 甄 選 程 序 毋 須 申 報 其 所 屬 族 裔 。 在 本 文 引 述 的 非 華 裔 人 士 申 請 者 數 字 ， 是 根 據 相 關 部 門 通 過 例 如 於 面 試 時 與 應 徵

者 面對面 接觸等 途徑而 所得的 資料。  

 

 

 




